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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开展2020年重庆“绿色家庭”“最美阳台”

“最美庭院”创建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妇联、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局，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妇联、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局，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生态环境局、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相关工作部署，根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的通知》和《重庆市绿色家庭创建行动方案》的要求，市妇联、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决定在全市开展2020年重庆“绿色家庭”“最美阳台”“最美庭院”创评活动，充分发挥家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家庭共创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评选时间

2020年9-10月

二、评选名额

对照绿色家庭创建标准，在全市创评命名100户重庆“绿色家庭”。针对城市家庭，推荐评议出 100户“最美阳台”；针对农村家庭，推荐评议出100户“最美庭院”。

三、推荐评选办法

（一）推荐方式及名额

采取家庭自荐、媒体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荐。重庆辖区内所有家庭均可向当地妇联申报参选。组织推荐由各区县妇联牵头联合当地环境生态局、城管局等择优推荐，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群众的推荐、评议、认可为依据，层层推评，优中选优推荐“绿色家庭”候选家庭3户，“最美阳台”“最美庭院”候选家庭各3-5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妇工委组织市级部门、单位开展推荐工作，推荐“绿色家庭”候选家庭5-10户候选家庭。各市级新闻媒体可根据新闻线索自主挖掘绿色家庭事迹进行报道，向市妇联家庭儿童工作部推荐。
（二）申报材料

各推荐单位请于9月30日前将推荐资料报送至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申报材料分别为：

1.“绿色家庭”。《重庆“绿色家庭”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另附800字的家庭事迹材料，3张家庭照片（不小于1M），申报材料及图片名称标注为“XX区县+家庭名称”。
2.“最美阳台”“最美庭院”。《重庆“最美阳台”申报表》或《重庆“最美庭院”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另附500-800字情况简介，图片5张（不小于1M），申报材料及图片名称标注为“XX区县+家庭名称+参评类型”。

（三）候选家庭推荐材料上报前由各推荐单位完成家庭的资格审核、社会公示等程序。市妇联组织评审组对申报家庭进行集中评审，评选出2020年重庆“绿色家庭”“最美阳台”“最美庭院”。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工作领导。各区县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把开展“绿色家庭”“最美阳台”“最美庭院”创评活动作为促进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作为深化家家幸福安康工程的重点工作，作为助推城市提升的积极实践，加强领导、精心谋划、统筹安排、重点推进，抓好工作落实。

（二）精心组织活动。突出群众性，拓展活动覆盖面，广泛发动家庭积极参与活动。积极创新，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垃圾分类宣讲、园艺知识培训、家庭园艺分享会、环保知识讲座、制止餐饮浪费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家庭懂绿、爱绿、养绿、护绿，为绿色生态文明建设培植丰厚的群众基础、家庭基础和实践基础。

（三）注重宣传引导。以创评活动为契机，广泛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融媒体宣传，通过开设专题、专栏、专版，制作微剧、形象宣传片、公益广告等，吸引群众关注参与，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强化典型示范引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及时发现、深入挖掘典型案例，寻找、推荐、评选出群众认可的典型代表，引导家庭自觉参与绿色生态文明建设。

联 系 人：李世杰
联系电话：023-67125564

电子邮箱：cqjj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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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2020年9月16日

附件1

2020年重庆市绿色家庭创评条件

1.注重生态文明素养。遵纪守法，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环境。自觉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家庭风尚，倡扬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文明新风。热心环保公益活动，有示范带动作用。
2.践行资源节约。节约粮食，反对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节约水、电等能源，尽可能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污染。出行时优先选择步行、公共交通、共享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做到节约能源、提高效能、减少污染。

3.践行绿色消费。优先购买和使用通过认证的节能电器、节水器具等。不用或少用塑料袋、塑料餐具等一次性用品，减量包装。不购买、食用、使用野生动植物制作的食品和产品，保护自然生态。

4.净化生活环境。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主动减少生活垃圾产生量。居家环境整洁，清理无序堆放和随意悬挂物品，清理房前屋后畜禽粪污和垃圾，积极在庭院、阳台栽植花卉树木，促进居室美化、庭院绿化、房前屋后净化。

附件2
2020年重庆“最美阳台”“最美庭院”
创评条件
一、最美阳台评选条件

1.环境卫生整洁美。房屋有独立阳台（露台、天台），整洁干净，不乱晾晒衣物，无乱挂乱扔、违规搭建和乱堆放杂物等现象，通过绿化植物充分展示家庭成员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和低碳绿色的环保意识。

2.布局合理设计美。根据居住条件和景观需要，坚持平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相结合，整体具有美感，与建筑墙面和周围环境相协调，临街阳台需注重临街视觉效果，符合建筑安全有关规定，符合物业管理相关要求。

3.养绿护绿景致美。植物品种搭配合理，布置美观，种植花盆雅致，与植株协调，种植盆栽蔬菜、花卉等植物品种超过5个，数量10盆以上，一年至少三季有绿，花木多季有花，株型优美，绿化效果好。

4.安全管护示范美。对绿色植物花卉管护良好，枝繁叶茂，无病虫害，花木摆置得当，有盘托，安全、整齐、卫生，不因绿化美化阳台影响邻里和睦关系，能在广大家庭中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二、最美庭院评选条件

1.环境卫生清洁美。室内整洁美观，家具器物摆放整齐有序，无尘土杂物蛛网，被褥叠置整齐，灶台清洁不油腻。房屋周边保持清洁卫生、整洁干净，家禽家畜圈养，及时清理垃圾，庭院内外无粪便、无杂物、无污水、无污渍。

2.摆放有序整齐美。庭院内外观整齐有序，庭院内物品堆放整齐，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挂之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物品分门归类。

3.庭院设计协调美。庭院内外、房前屋后广栽花草树木、盆栽盆景等，合理布局，养护得当，种类多样，色彩搭配协调，与周边景致、环境协调，和发展庭院经济相结合，庭院绿化面积不少于庭院面积的20%。

4.低碳节能环保美。践行低碳减排，崇尚环保理念，节约水电、减少白色污染；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带动乡邻美化庭院，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维护村居环境。

附件3

重庆“绿色家庭”申报表

	家庭主要成员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文化

程度
	
	移动电话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住址
	

	家庭

其他

主要

成员

情况
	称谓
	姓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曾获

荣  誉
	

	主要事迹

简介（300字）
	

	区县妇联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重庆“最美阳台”申报表

	家庭

基本

情况
	户主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阳台名称
	

	阳

台

简

介
	（300字以内，内容涵盖阳台的美好之处或背后的故事）

	区县

妇联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活动主办单位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重庆“最美庭院”申报表

	家庭

基本

情况
	户主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庭院名称
	

	庭

院

简

介
	（300字以内，内容涵盖庭院的美好之处或背后的故事）

	区县

妇联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活动主办单位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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